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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同诈骗罪中的财物 

沙君俊 

 

     

    财物是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之一，而刑法理论与实践对于哪些财物能够成为合同诈骗罪的财物存在

不同认识，探讨合同诈骗罪的财物属性和外延对于正确把握合同诈骗罪特征、丰富合同诈骗罪理论以及完

善合同诈骗罪刑事立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合同诈骗罪财物的立法差异和理论争议 

     

    哪些种类的财物能够成为合同诈骗罪的财物，各国刑事立法规定不一；合同诈骗罪的财物有哪些属

性，各国刑法理论也存在较大的争议。 

    从刑事立法上看，各国刑法对合同诈骗罪（没有规定合同诈骗罪罪名的国家将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包含

在诈骗罪中）的财物的规定之差异表现在：有的国家刑法将合同诈骗罪的对象仅限于财物或者财产，如我

国大陆刑法、印度刑法等；有的国家规定合同诈骗罪的对象既包括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如俄罗斯联

邦刑法典、加拿大刑事法典、日本刑法典、我国台湾刑法、我国香港刑法等。 

    从刑法理论上看，西方刑法学者对包括合同诈骗行为在内的侵犯财产罪的对象“财物”的理解上主要

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有体说。该说认为，财物专指有体物，即有容量、空间之物，但有体物并不限于

固体，也包括液体、气体。根据这种观点，无体物如电、热能、核能等能量不能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

象。第二，效用说。该说认为，凡是具有经济价值、具有用途和效能的物质都是财物。根据这种观点，不

仅有体物可以是财物，而且具有经济价值、使用价值的无体物，如电、热能等也可以成为侵犯财产罪的对

象。第三，持有可能说。此说认为，凡是具有持有可能性的即可为财物。而只有动产才有持有可能性，因

此，法律上的财产应是仅指动产。持有，是指事实上的支配状态，而不仅限于握有。如放置于室内或车内

或一定范围内的笼或箱，虽未用手握，因为事实上所有人对其具有支配关系和控制关系，他人不得侵犯，

因此，它们仍然是具有持有可能性的财物。第四，管理可能说。该说认为，财物是人有管理可能性的东

西。管理可能说又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物理管理可能性说”，该说认为，刑法上的财物是并不限于有体

物，还包括其他具有物理管理可能性的财物，或者说，物理上属于物的，就是刑法上的财物。有体物以及

光、热、水力、冷气等都是财物，但债权、人的劳动力、牛马的牵引力等不是财物。另一种是“事务的管

理可能性说”，认为凡是可以作为一种事务进行管理的物，都是刑法上的财物。有体物、无体物以及债

权、人的劳动力、牛马的牵引力等都是财物。  

    西方国家的上述几种学说在我国大陆与台湾刑法学界也有反映，我国大陆刑法学界在探讨侵犯财产罪

的对象时也提出了“有效说”、“有形说”、“动产说”、“持有说”、“管理说”等学说。銆€但上述学

说均是从纯自然的角度解释财产性犯罪的对象问题，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侵犯财产罪的对象所具有的

社会属性。与之不同，我国刑法一般把侵犯财产罪的对象表述为“公私财物”。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的

诈骗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而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对象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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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意义上理解，“公私财物”应当涵盖了“对方当事人的财物”。然而，我国刑法学界对于公私财物的

外延的范围问题仍有两种分歧意见：銆€第一种意见认为，“公私财物”是一个概括的定义，其范围包括一

切公私财物，既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既可以是有形物，也可以是无形物。其理由主要是，既然法

律规定为公私财物，就不应再分动产和不动产，有形和无形，只要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公私财物就可以成

为诈骗犯罪的对象，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确实有不动产和无形物被诈骗犯罪所侵害的情况。第二种意见

认为，公私财物的外延仅限于动产和有形的财物。其理由主要是，诈骗犯罪与其他财产犯罪一样，是以非

法占有目的而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因而“财物”应是以有形且其位置可移动并能使人持有、控制为前提

条件的。而不动产与无形物则不符合这些条件，因而不能构成诈骗犯 

    在我国刑法学界，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对象的探讨，主要涉及合同诈骗罪的对象是否包括专有技术等无

形财产或者不动产，是否包括劳务。有的学者认为，无形财产中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不

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应当是没有异议的。从理论上说，骗取不动产是完全可能的，合同诈骗罪的对象

是可以包括不动产的。 对于诈骗劳务能否构成合同诈骗罪？有的学者认为，劳务也可以作为合同诈骗罪的

犯罪对象是有其现实性又有其合理性的。 然而，有的学者对此持否定观点，认为劳动力在这里虽然是商

品，但毕竟不属于公私财物，如果把骗用劳动力也作为诈骗罪的对象，则有悖于刑事立法的本意。 骗用劳

动力的行为是违背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违背按劳取酬的劳动政策原则，受骗人可以通过工商行政管理

程序或者民事诉讼程序解决。  

     

    二、合同诈骗罪财物的属性与外延之我见 

     

    根据各国合同诈骗罪对象的刑事立法，结合国内外学者关于侵犯财产罪对象的学说，笔者认为，探讨

合同诈骗罪财物的属性和外延，应当围绕合同诈骗罪的行为特征进行，即要紧紧抓住合同诈骗罪的财物是

犯罪行为人利用合同手段从合同对方当事人处骗取的财物这一本质特征加以考察。由此，合同诈骗罪的财

物具有以下几个属性： 

    （一）合同诈骗罪的财物是合同诈骗罪合同的标的以及为实现该合同债权的担保合同的标的 

    合同标的是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是合同法律关系的客体。 合同标的决定了合同权利义务

的质和量，合同标的是债务人的给付，因此，合同标的与合同标的物不同，前者的外延大于后者，有时将

两者统称为合同标的。 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正是通过签订、履行合同的手段来诈骗合同的标的，合同诈骗

罪行为人诈骗的合同标的，既包括主合同的标的，也包括担保合同的标的（如担保物）。与合同标的无关

的财物不是合同诈骗罪的财物，行为人诈骗合同标的以外的财物的行为，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只能构成

其他诈骗犯罪。如被告人梁某假冒交通部司长，经他人介绍，来到某建筑公司，自称能够帮助该公司与交

通部门签订公路建设合同，但是要“打点”有关领导，骗取了该公司给付的“好处费”10万元。本案中，

梁某的诈骗行为虽然与签订合同有关，但是他骗取的不是合同的标的款，因此，梁某的行为不能构成合同

诈骗罪，而构成了招摇撞骗罪。按照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可以作为合同标的的

有：财产、行为和智力成果。 

    1.财产。财产是指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且法律允许流通的物，包括有形物与无形物。我国以财产作

为标的的合同有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等。其中供

用电、气、热力合同的标的是电、气、热力，该合同的标的都是无体物，这些财产都能够成为合同诈骗罪

的对象，因为电、气、热力都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都是市场交易的对象，都具有价格，即可以用金钱来

衡量，所以，以合同手段骗取数额较大的电、气、热力等无体物的行为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2.行为。合同标的中的行为包括劳务和工作成果。劳务是指不以有形财产体现其成果的劳动与服务。

我国以劳务作为标的的合同有运输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劳动合同、委托合同、居间合同等。劳动

与有偿服务都有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都具有价格。以合同手段骗取他人

的劳动和有偿服务，如果这种劳务是在市场交易中进行，并可以直接以金钱计量，那么，该行为的实质与

骗取他人的金钱无异，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工作成果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体现履约行为的有

形物与无形物。我国以工作成果作为标的的合同有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等。工作成果同样可以在市场

上进行交易，也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如被告人林某谎称自己是香港商人，与江西景德镇某陶瓷厂

的画家万某签订了承揽合同，约定由万某在一个大泥胚碗上画一幅国画，并烧成陶瓷，林某出资人民币20

万元将陶瓷买下。三个月后，万某完成绘画并将之制作成为陶瓷，林某前来取货，约定一周内付款。林某

取走该陶瓷碗后，将之卖给了一个香港商人，得款人民币30万元。此后林某逃匿。在本案中，被告人林某

的行为应以合同诈骗罪处罚。 



    3.智力成果。智力成果是指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且法律允许流通的

不以实物存在的精神产品，包括文学、艺术作品、商标、专利和商业秘密等。智力成果在法律上表现为知

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权等。以合同手段骗取知识产权的行为本身并不能构成

合同诈骗罪，因为虽然在理论上鉴于知识产权具有经济价值，而把它视为无形财产（但知识产权的载体是

有形的），但实际上，它与有形财产以及电力、热力之类的无形财产是有本质区别的，其危害结果的表现

也是不同的。比如，有形财产与电力、热力之类的无形财产被他人非法占有，所有人的损失是绝对的，而

知识产权具有可分性，非法占有他人的知识产权，该知识产权的所有人并未完全丧失对该知识产权的使用

和占有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损失具有相对性。 如果以合同手段诈骗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构成侵犯

知识产权罪的应以侵犯知识产权罪处罚，如以合同诈骗手段骗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罪

论处。但是，由于知识产权的载体（如专利产品、美术作品、商标标识等）是有形的，而且这些知识产权

的载体具有经济价值并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所以，以合同手段骗取他人知识产权载体的行为，可以构

成合同诈骗罪。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由人身权和财产权构成，如果行为人以合同手段骗取

知识产权中财产权转化为的具体财物的行为，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如被告人孙某以作废的某文化公司的

合同纸，与某高校美术系的5名教授签订了美术作品展览合同，约定5名教授的50副美术作品交由“文化公

司”展览，展期为3个月，展期满后，由“文化公司”付给该5名教授展览费人民币10万元。在展期的3个月

内，孙某将这些美术作品分别运到南方各大城市和香港、澳门地区展览，获利30万元人民币。展览期满，

孙某将50幅美术作品悉数交还给该5名教授，其后逃匿，将所获30万元挥霍一空。在本案中，被告人孙某以

合同手段骗取的不是被害人的展览权，而是被害人的展览权转化的具体财物即合同标的款10万元展览费。

因此，被告人孙某的行为构成了合同诈骗罪。  

    （二）合同诈骗罪的财物具有经济价值 

    合同诈骗罪的财物必须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即经济价值。不具有经济价值的财物，不能成为合同诈

骗罪的对象。这是因为：第一，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存在于市场交易活动中的具有财产内容的合同，这种

合同的性质决定了该合同的标的具有经济价值。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

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也是通过合同诈骗手段以骗取有经济价值的财产来满足其物质生活需要。第二，无任

何价值的东西，刑法当然不必给予保护。并且财物的价值只限于金钱价值或交换价值，只能从客观上来作

判断。如果某种物品不具有金钱价值或者金钱价值很低，但却有其他方面的重要价值，如打印在一张纸上

的重要国家秘密，刑法固然要给予保护，但不应当作为财物来保护。诈骗这张纸，不应作为诈骗罪处罚，

因为行为对象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并非财产所有权。 第三，从我国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成立要件之一即

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财物上看，只有具有经济价值，并能够以价格来衡量的财产，才具有“数额”。

第四，从“财物”的词义上看，只有具有经济价值的东西才能成为“财物”，没有经济价值的东西，只是

一般的物品或者物质。 

    （三）合同诈骗罪的财物是流通物，而非限制流通物 

    流通物（又称融通物）是指法律允许在民事主体之间自由转让的物。限制流通物是指法律对其转让给

予一定的限制或者禁止私相转让的物。 也就是说，限制流通物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者禁止在市场上自由

交易。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限制流通物主要有：1.专属国家所有的财产，如矿藏、水流等。

2.军用武器、弹药等。3.非专属国家财产，但在流通上给予一定限制的，如：（1）城乡土地只能转让使用

权，不能转让所有权。（2）金银、毒品、烈性麻醉剂等必须按一定行政管理程序在一定主体之间转移，而

不能私相买卖。（3）国家对文物实行保护管理的特别规定，公民可以依法收藏某些文物，但不能有经营文

物的活动。（4）国家禁止的物品，如迷信物品、淫秽物品、假币等。国家对限制流通物规定了相应的管理

制度，如武器、弹药管理制度、文物管理制度、毒品管理制度等，对于破坏限制物品管理制度的具有严重

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分别构成这些管理制度领域的犯罪，如淫秽物品犯罪、文物犯罪、毒品犯罪等。合同

诈骗罪的合同是存在于市场交易活动中的合同，市场交易中的合同的标的只能是自由流通的财物。如果行

为人以合同手段骗取的“合同标的”是限制流通物，则构成国家对于限制流通物的管理制度的犯罪，并不

构成合同诈骗罪。如被告人丁某与卢某签订了购买假币的“书面合同”，约定：丁某以人民币5万元向卢某

购买假人民币面值50万元，先由丁某预付人民币2万元，卢某交付假币面值30万元后，丁某将余款3万元支

付给卢某，一周后卢某再将其余的20万元假币交付给丁某。在“合同”履行中，卢某收到丁某预付款2万元

的次日，即将假币30万元交付给丁某，丁某则将3万元余款支付给卢某，卢某收到该3万元以后，将之挥霍

一空，致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余款3万元也不能返还。在本案中，被告人卢某的行为虽然采取了合同

手段骗取了他人的财物，但是，其合同标的是假币，是限制流通物，其行为侵犯的是国家的货币管理制

度，构成出售假币罪，而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四）合同诈骗罪的财物只能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 

    我国刑法第224条明确将合同诈骗罪的财物对象限定为“对方当事人财物”。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既包

括主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物，也包括从合同即担保合同的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合同对方当事人以外的其他

人的财物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 

    （五）合同诈骗罪的财物应当包括一定范围的财产性利益銆€銆€銆€銆€銆€銆€銆€銆€銆€銆€銆€銆€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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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财产性利益是指财物以外的有财产价值的利益。这种利益既可能是永久的利益，也可能是

一时的利益；既可能是积极利益，也可能是消极利益。积极利益是指取得权利之类的含有积极增加财产意

义的利益；消极利益是指免除债务之类的不消极减少财产而产生的利益。 取得财产性利益的方法有三种类

型：一是使对方负担债务；二是使自己免除债务（或延期履行债务）；三是接受别人提供的劳务。 许多国

家刑法规定财产性利益也可以成为诈骗罪的对象，如日本刑法典第246条规定：“欺骗他人使之交付财物

的，处10年以下惩役。以前项方法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的，与前项同。”法国刑法典

第313－1条规定：“使用假名、假身份，或者滥用真实身份，或者采取诈骗伎俩，欺骗自然人或法人，致

使其上当受骗，损害其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交付一笔资金、有价证券或任何其他财物，或者提供服务或

同意完成或解除某项义务之行为，是诈骗罪。”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59条规定：“诈骗，即以欺骗或滥用

信任的方法侵占他人财产或取得他人财产权利的…”。英美刑法中还规定有骗取服务罪、诈欺逃避债务责

任罪等。 

    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但是在解释论上有的学者认为，财产性

利益可以成为诈骗罪等财产犯罪的侵害对象。如有的学者认为，诈骗罪并不限于骗取有体物，还包括骗取

无形物与财产性利益。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使用诈骗手段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

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成立诈骗罪（刑法第210条）。 还有的学者认为，诈骗犯罪的对象是公私财

物，严格讲，财物和财产利益是有区别的。现实中的诈骗行为，其对象并不限于财物，往往还包括财产性

利益，如以虚构票据主张债权、抵押权及继承权或提出免除债务，向法院提出虚假合同使法院误判而得

利，用过期的营业执照经商而获利，骗取免费服务等。  

    笔者认为，判断合同诈骗罪的侵犯对象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的前提是要科学地界定财产性利益的内涵

与外延。从广义上讲，凡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给人带来经济上好处的利益，都可以称为财产性利益，如提

供交易机会、免除债务等。从狭义上讲，财产性利益仅指金钱和实物（包括有体物与无体物）之外的可以

直接用金钱进行计价的物质利益。狭义上的财产性利益包括免除财产上的债务、获得财产上的债权、获得

能够直接转化为金钱的劳务。 

    在司法实践中，以合同诈骗手段骗取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性利益的案件时有发生。如被告人钱某

（某水产公司承包人）1999年10月欠被害人王某（某水产养殖场个体户）人民币10万元，并立有借据。

2000年2月，钱某称能够给王某供应日本鳗鱼苗。于是，两人签订合同，约定钱某给王某供应日本鳗鱼苗1

万尾，每尾15元，合同标的款为15万元。同年3月，钱某将1万尾欧洲鳗鱼苗（价格为尾5元，总价5万元）

运至王某养殖场。王某误以为是日本鳗鱼将货收下，将现金5万元和钱某的10万元借据一并交给钱某。钱某

将现金收下并撕毁借据。在本案中，被告人钱某在履行合同中通过履行虚假标的物的手段达到使对方当事

人免除自己债务的行为，虽然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债权，获得了财产性利益，但其行为在实质上与以合同

诈骗的方式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毫无差别。正如王作富教授所指出的：“与其说上述情况不是以财物为对

象，不如说是以特别的方式非法占有了他人的财物，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銆€因此，被告人钱某的行

为构成了合同诈骗罪。以合同手段诈骗对方当事人免除自己的债务的行为之所以构成合同诈骗罪，其原因

是：第一，行为人取回的是自己的借据，而未得到钱，这与一般的合同诈骗行为确有不同特点。但是，行

为人欠合同对方当事人的债，应当归还，而故意以合同诈骗手段达到不归还的目的，是对他人财产权利的

侵犯。第二，行为人虽然没有将对方当事人的金钱实物非法占为己有，但是行为人将被害人的借据销毁，

被害人可能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而在法律上无法讨回债权，其危害结果与以合同诈骗行为骗走财物无异。

第三，从行为人方面说，以合同诈骗手段骗回借据的行为虽然没有使行为人的财产数量增加，但是行为人

应偿付的债务没有偿付，实际上以另外的方式增加了财产，其结果与以合同手段诈骗到了被害人的财产没

有区别。 



    在合同诈骗案件中，如果合同对方当事人以写借据或者打欠条的方式履行合同义务，这时，合同诈骗

的行为人获得的是将来获得金钱财物的债权。如果被害人一直没有发觉上当，又以金钱将借据上的债务进

行了偿付，那么，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已经构成了合同诈骗罪（既遂）。如果被害人发现上当，并通过法律

手段宣告该借据或者欠条无效，那么，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仍然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其行为属于犯罪未

遂。 

    以合同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劳务的行为，必须在合同中约定了劳务费的具体数额，或者根据合同条

款能够计算出行为人诈骗到的劳务费的具体数额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因为在这

种情况下，合同标的已经转化为具体的财物，合同诈骗他人劳务的行为在实质上是以合同的特别方式诈骗

到了他人的财物，其社会危害性与普通的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并无差异。 

    总之，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的财产性利益只能局限于狭义上的财产性利益，这种财产性利益实际上

是财物的转化方式，即这些财产性利益必须是能够直接以金钱计价的非实物财产形式。 

    从立法论的角度看，我国现行刑法将合同诈骗罪的财产上的犯罪对象限定为财物是不完善的，因为在

我国解释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将合同诈骗罪的对象扩大到狭义的财产性利益，从而导致理论上的纷争与实

践中的困惑。所以，笔者在此建议将合同诈骗罪财产上的犯罪对象规定为“财物和能够直接以金钱计价的

财产性利益”，如此规定，不仅可以避免在解释上发生分歧，而且符合罪行法定原则的要求，以维护执法

的统一性。 

    (作者系江西省政法委干部、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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